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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

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电子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文荣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

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业绩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

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符合公司关于股东

回报的承诺。因此，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公司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提高现金管理收益，公司使用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使用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经达成，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条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符合条件的 14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

应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 860,00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股份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资格并对其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 120,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并由

公司收回原代管的该等拟回购注销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董事会有关本次回购事

项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作决

议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及《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制定《福

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明确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和

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目标和原则、组织体系和授权、业务开展要求、日常管理等相关内

容，能有效控制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的业务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